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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事项出具的独立意见 

 

一、关于参股孙公司珠海市雅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拟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及申请新

三板挂牌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经对公司提交的关

于参股孙公司珠海市雅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拟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及申请新三板挂牌的

相关资料、实施、决策程序等的核查，现就本次交易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参股孙公司珠海市雅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拟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及申请新三板

挂牌有利于珠海雅莎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规范发展，完善激励机制，稳定和吸

引优秀人才，增强核心竞争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有利于上市公司总体经营战略的实施，

不存在损害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关于参股孙公司珠海市雅莎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拟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及申请新三板挂牌的预案》。 

 

二、关于参股孙公司广东大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拟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及申请新三

板挂牌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经对公司提交的关

于参股孙公司广东大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拟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及申请新三板挂牌的相

关资料、实施、决策程序等的核查，现就本次交易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参股孙公司广东大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拟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及申请新三板挂

牌有利于大洋医疗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规范发展，完善激励机制，稳定和吸引

优秀人才，增强核心竞争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有利于上市公司总体经营战略的实施，

不存在损害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关于参股孙公司广东大洋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拟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及申请新三板挂牌的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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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参股孙公司赛业健康研究中心（太仓）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关联交易的独立

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

事，经对公司提交的关于参股孙公司赛业健康研究中心（太仓）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相关

资料、实施、决策程序等的核查，现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6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审议并获得通过，关联董事回

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本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的商业行为。公司参股孙公司赛业健康研究中心（太仓）有

限公司本次增资扩股有利于推动赛业健康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其市场竞争实力，增强其品

牌影响力，符合其业务发展的需求。同时，本次增资扩股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有利

于进一步完善达安基因产业链布局。本次增资扩股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无重大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

股东的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董事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牟取属于上市公司的商业

机会及上市公司向董事利益倾斜的情形。因此，我们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预案。 

 

四、关于参股孙公司诺鑫（南通）医疗技术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

事，经对公司提交的关于参股孙公司诺鑫（南通）医疗技术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相关资料、

实施、决策程序等的核查，现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6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审议并获得通过，关联董事回

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本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的商业行为。公司参股孙公司诺鑫（南通）医疗技术有限公

司本次增资扩股有利于推动诺鑫医疗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其市场竞争实力，增强其品牌影

响力，符合其业务发展的需求。同时，本次增资扩股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有利于进

一步完善达安基因产业链布局。本次增资扩股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无重大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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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的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董事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牟取属于上市公司的商业

机会及上市公司向董事利益倾斜的情形。因此，我们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预案。 

 

五、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中山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股权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经对公司提交的关

于转让全资子公司中山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股权的相关资料、实施、决策程序等的核查，现

就本次交易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广州市达安基因科技有限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中山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 100%股权的事项有利于更好的整合公司内部资源，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符合公司

长远发展战略。本次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交易价格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依据，定价合理、

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广

州市达安基因科技有限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中山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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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                                                 

胡 志 勇          徐 爱 民          丁 振 华 

 

2016年 8月 10日 

 




